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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专项挂职意向书

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：
本人__________（姓名），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，现应聘贵校__________（二级学院）__________（教学岗位名称），经认真阅读招聘简章及专项挂职相关规定，自愿就入职后到行政处室挂职事宜作出如下意向承诺：
一、本人明确知晓并同意：若成功入职上述教学岗位，需按学校安排到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为期3年的专项挂职，挂职期间需承担“行政工作+教育教学任务”双重职责，并完成相关工作，以所在行政部门管理为主。
二、本人承诺在挂职期间，服从工作安排。
三、本人明确了解专项挂职期满后的考核与岗位调整规则：
同意挂职期满后，由学校进行综合评分，根据考核结果择优留任行政岗位或返回教学岗位。
四、本人确认：本意向书是对专项挂职事宜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已充分知晓所有条款内容及法律后果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被胁迫情形。若入职后拒不履行本意向书中的承诺，视为违反招聘约定，同意学校按相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。
本意向书一式两份，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与本人各执一份，自本人签字、学校相关部门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意向人（签字并按手印）：
联系电话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二级学院意见（确认岗位匹配性）：
负责人签字：
学院盖章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意见（确认挂职安排）：
负责人签字：
部门盖章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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